附件1

沈阳市2023年学术年会重点
学术活动和科技服务项目申报指南
为切实做好沈阳市2023年学术年会重点学术活动和科技服务项目的征集工作，填写好项目申报书，特制定此申报指南。
一、申报条件
1.申请资助单位范围：市科协所属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（院），高校、院所、企业、园区科协。每个单位申报项目不超过2项。
2.具备实施项目的能力，有必要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条件（人员、办公设备、经费等）。
在同等条件下，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优先获得支持：
（1）有自筹经费（含社会资助等）和配套经费；
（2）前期效果显著的延续项目或以前项目完成较好、效益显著的单位；
（3）联合承担的项目（多个单位联合、单位与市科协联合等）。
二、项目类型
（一）学术活动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沈阳市学术年会重点学术活动资助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沈科协【2018】61号），支持搭建不同形式、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，进一步提高学术交流质量和实效，促进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，扩大学术活动品牌效应。
1.国家级以上的学术活动
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、高水平的国家级以上学术会议及活动。
资助标准：每项1-3万元。
2.重点学术活动
包括能够持续举办的，反映当前科技前沿领域及学科发展趋势的品牌性学术活动；结合行业或地区科技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的热点、难点而开展的区域性学术活动；能够将学术活动与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紧密结合，对促进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有积极作用的学术活动；围绕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举办的学术活动。
资助标准：每项0.5-2万元。
（二）科技服务
1．校企、会企协作创新驱动助力工程
支持有关单位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，推动有关单位主动服务沈阳经济创新发展，助力行业企业转型升级。重点支持有关单位面向企业、行业开展科技服务、科技咨询、科技开发、科技培训等。
资助标准：每项1万元。
2.科技服务进社区活动
重点支持方向：围绕民生、营养健康、疾病防治、降耗节能以及灾害防御等内容开展的经常性科学普及宣传活动。
资助标准：每项1万元。
3.科技服务进校园活动
重点支持方向：面向青少年开展自然知识教育、健康卫生和学科竞赛等活动，帮助青少年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的意识。
资助标准：每项1万元。
三、申报时间
申报截止日期：2023年3月31日
四、有关要求
1.项目执行周期：2023年3月至2023年10月30日。（项目逾期，未完成者，将不予经费资助）
2.申报单位按照本指南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明确项目分类，认真填写《沈阳市2023年学术年会重点学术活动和科技服务项目申报书》。项目负责人应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确保材料的真实性，如查出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连续两年取消该单位申报资格。
3.申报活动必须一事一表，认真填写《通知》的附件2《沈阳市2023年学术年会重点学术活动和科技服务项目申报书》（电子版传至学会部邮箱skxzm@126.com），加盖单位印章，单位（项目）负责人手写签名。
4.获准的项目，在项目完成后，10天内报送项目总结报告书。报送项目相关资料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（1）项目相关资料包括筹备方案、通知、签到册、宣传、培训资料、图片、论文集等体现活动完整过程和成果的资料等。项目总结必须附项目经费使用财务报告（含项目使用经费收据复印件）。
（2）须有活动条幅和全景的现场照片3至5张，黑白彩色皆可；
（3）所有资料均要附电子版发至市科协学会部邮箱   skxzm@126.com；（邮件名称注明“XXX 2023年学术年会重点学术交流和科技服务项目资料”）
（4）所有资料整理成册（必须有目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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